会计学院2025年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选拔
及转专业工作方案
按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规定，为鼓励本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合我院实际，我院本着公平竞争、公开录取的原则，开展2025年会计学院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选拔及转专业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2025年7月3日起至7月9日12：00截止。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教务处主页发布报名通知）。
二、报名条件
1、报名学生须为2024级本科学生，且大一全部必修课修读完成。
2、第一学年结束前已被各类选拔计划录取的学生、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中外合作办学、定向生、委培生、外语类保送生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以及受到处分并且还未解除的学生不参加本次转专业与选拔。
3、成绩要求：
	专业
	最低加权平均分
	最低外语加权平均分
	最低《数学分析（理科）》加权平均
	最低《数学分析》加权平均
	最低《高等数学》加权平均
	最低《微积分》加权平均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
	80*
	75#
	75#
	75#
	80#
	85#

	财务管理
	80*
	75#
	75#
	75#
	80#
	85#

	审计学
	80*
	75#
	75#
	75#
	80#
	85#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方向）
	80*
	75#
	75#
	75#
	80#
	85#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80*
	75#
	75#
	75#
	80#
	85#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
	80*
	75#
	75#
	75#
	80#
	85#

	备注：
	1:"*"指获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者（有效期内）、校艺术团成员，GPA最低要求为75分，但应符合《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指获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者（有效期内）、校艺术团成员，《外语》《数学分析（理科）》《高等数学》《微积分》最低加权平均分要求分别为70、70、70、75、80，但应该符合但应符合《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4、符合《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5、教务处将于7月10日-7月11日在教务处主页上对考核名单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公布参加转专业考核的正式名单。
三、计划录取名额
	专业
	文理科
	录取人数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
	不限
	9

	财务管理
	不限
	9

	审计学
	不限
	2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方向）
	不限
	8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不限
	7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
	不限
	30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不接受转专业。
四、考核安排
（一）考核方式
面试，包含综合能力面试和英语口语面试。
（二）考核时间和地点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2025年7月14日上午
转专业：2025年7月14日下午

具体考核时间、地点及流程将不晚于7月13日15:00在会计学院官网本科教学板块进行公布。
五、录取方式
（1） 会计学（大数据会计实验班）
1、在思政素质考查合格的前提下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录取
2、综合成绩=学业成绩*0.6+复试成绩*0.4
3、复试成绩=面试英语口语测试*0.3+综合能力*0.7。复试成绩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4、综合成绩公示：7月15日-7月16日
5、拟录取名单公示：7月15日-7月16日
（二）转专业
1.在思政素质考查合格的前提下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录取
2.综合成绩=学业成绩*0.5+复试成绩*0.5
3.复试成绩=面试英语口语测试*0.4+综合能力*0.6。复试成绩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4、综合成绩公示：7月15日-7月16日
5、拟录取名单公示：7月17日-7月18日


公示期间若发现问题或自愿放弃，依照公布的录取方式，按照成绩排名依次递补录取。
第一志愿财经科技创新实验班及国际组织人才班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被拟录取的学生（以拟录取公示名单为准），无论是否放弃拟录取资格，都将不再录取第二志愿，请同学们填报志愿时务必慎重。
[bookmark: _GoBack]
六、转入后的学分补修计划
（一）总体要求
学生转专业后应按照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修完规定课程和学分方能毕业。学生完成转专业之后，不能进行替换的课程须进行补修。
（二）课程替换情况
课程替换分两类情况：通用替换，按以下1-6的统一标准进行替换；涉及少部分学生的非通用情况，按7中标准进行审定。
1.数学课程分析部分：数学课程分析部分：高层次可以替代低层次，但是低层次不能替代高层次。
即可按“数学分析I（理科）—>数学分析I—>高等数学I—>一元微积分”，以及“数学分析II（理科）—>数学分析II—>高等数学II—>多元微积分”的顺序替代；反向则不能替代，必须补修。
2.经管院、部分双语班或其他涉外专业转到普通专业：英语口语1、2，英语精读1、2，英语听力1、2可替代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综合技能提升模块。
3.英语类专业学生转到普通专业：大一已修的英语类基础课程可以替代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综合技能提升模块。
4.英语类专业学生转到部分双语班或其他涉外专业：大一已修的英语类基础课程可以替代英语口语1、2，英语精读1、2，英语听力1、2。
5.计算机类专业转到非计算机专业：原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可以替代计算机与大数据基础和程序设计及应用课程。
6.同一门课程：外语授课的课程可以替换中文授课的课程。
7.其他情况：经开课学院和学生所在学院认定，课程相似度超过80%且学分相差不超过1学分的课程可以替换。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会计学院王老师，电话87092977，办公室：诚正楼533。
本工作方案解释权归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所有。
 
会计学院
2025年6月26日

